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17]第199号 

致：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中发三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科技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夏彦隆律师（以

下简称“本律师”）就中发科技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发科技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发科技股东及股东代表 184人，代表股份 75,300,504 股，

均为截止至 2017年 9月 2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发科技股东。中发科技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

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公司全称的议案》、《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上述提案与会议通

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

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



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

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了《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全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907,5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660%），反对 4,076,761股，弃权 316,2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129,0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197%），反对 4,076,761股，弃权 316,200股。 

2、审议通过了《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225,7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887%），反对 3,750,610股，弃权 324,1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447,2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977%），反对 3,750,610股，弃权 324,100股。 

3、审议通过了《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041,7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43%），反对 3,875,621股，弃权 383,14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5,263,2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742%），反对 3,875,621股，弃权 383,140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发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